
《康利人生两全保险（分红型）》产品简介 

 

险种类别：两全保险 

销售方式：主险 

保险期间：5 年、6 年、8年、10 年 

交费方式：趸交、3 年交、5 年交 

投保年龄：0-65 周岁（保险期间为 5 年/6 年） 

          0-60 周岁（保险期间为 8 年/10 年） 

等待期：180 天 

基本保险金额：由投保人与本公司共同约定 

身故保障倍数：根据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确定，在保险期

间内保持不变。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在 0-40 周岁之间，

身故保障倍数为 160%，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在 41-60 周岁

之间，身故保障倍数为 140%，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在 61

周岁以上，身故保障倍数为 120%。 

保险责任： 

普通身故保险金 ① 等待期后身故给付已交纳的保险费*身故保障倍数，给

付后合同终止； 

② 等待期内身故返还已交纳的保险费，给付后合同终止。 

公共交通意外身故

保险金 

①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发生意外身故，给付 3倍的已交纳

的保险费*身故保障倍数，给付后合同终止； 

② 公共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的给付金额以被保险人身故

时已交纳的保险费乘以身故保障倍数和人民币 300 万元之

和为限。 



满期保险金 ① 保险期间届满后被保险人生存且合同有效，给付基本保

险金额*交费年数，给付后合同终止。 

 


